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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

　　2025年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省、市林业和草原局的大力指导下，西宁市湟中区林业和草原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紧紧围绕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—2025年）》《西宁市湟中区贯彻落实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（2023—2025年）实施方案》工作要求，将法治思维、法治方式贯穿林草资源保护、行政执法、政务服务全过程，扎实推进依法治林护草取得新成效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压实主体责任，筑牢法治建设根基
坚持把法治建设作为“一把手”工程，构建“责任闭环、制度闭环、保障闭环”三位一体工作体系，确保法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、同部署、同落实。
　　（一）健全责任传导机制。严格落实《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》，将述法工作纳入党组班子成员年终述职评议考核核心内容，成立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，形成“党组统筹、分管领导牵头、科室具体落实、全局协同推进”的工作格局。全年召开党组专题会议研究法治工作4次，制定《2025年湟中区林草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》，细化12项重点任务、36项具体举措，明确责任科室与完成时限，实现“任务到岗、责任到人、考核到位”。
　　（二）完善制度规范体系。修订完善《西宁市湟中区林业和草原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（2025年度）》，梳理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等11类191项执法权责，精准分配至7个科室（单位），厘清职责边界。全面推行执法公示、全过程记录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“三项制度”，全年公示执法信息599条，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检查120余次，对10件重大执法决定开展法制审核，实现执法活动全程留痕、可溯可查。
（三）强化法治保障支撑。依托观若律师事务所2名法律顾问，建立“事前论证、事中审查、事后评估”法律保障机制，在行政执法、合同签订、项目推进、信访调解等关键环节提供专业咨询10余次，开展合法性审查3次，有效防范化解法律风险。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制度，全局64名干部取得林草行政执法资格证，为依法行政提供人才保障。
二、深化尊法学法，凝聚法治思想共识
以“全员学、精准训、广泛传”为路径，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林草法律法规入脑入心，构建“干部带头、职工响应、群众参与”的普法格局。
（一）强化干部学法培训。构建“党组带头学+支部跟进学+党员自觉学”三级学习体系，将《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》《森林法》《草原法》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等作为必修课程，全年组织党组中心组学习4次、8个支部集中学习40余次，开展“林草青年说”学习沙龙3次。针对性开展执法技能培训2次，覆盖15名一线执法干部，通过案例教学、模拟执法等方式提升实战能力。
（二）拓宽全民普法维度。积极开展“世界湿地保护日”“民法典宣传月”“安全生产宣传月”“草原普法宣传月”“爱鸟周”“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”等各类活动，广泛宣传林草法律法规，开展集中、入户宣传100余次，累计发放宣传用品23.5万份，张贴通告及防火码3300余张，悬挂横幅300余条，在“湟中林草”微信公众号发布林草资源保护信息50余次，吸引群众通过线上、线下方式参与林草普法宣传活动。
三、坚持严格执法，提升依法行政效能
聚焦林草资源保护核心职责，以规范执法、联合执法、精准执法为抓手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维护林草资源管理秩序
　　（一）规范行政许可审批。依法审核审批建设项目使用林草地32项、面积20.07公顷，收缴植被恢复费115.17万元；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507件，采伐蓄积量3630.1立方米；发放冬虫夏草采集证72份，核发“两证一签”3707份，所有许可事项均严格遵循法定程序、明确法定时限，确保审批行为合法规范。
　　（二）强化执法监管力度。开展“绿盾2025”林业植物检疫执法行动，联合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检查木材经营加工点、物流场所等27处，开展执法行动21次；深化“清风”“网盾”等专项行动，对野生动物养殖（展示）单位及相关店铺开展监督检查3次、联合执法2次；聚焦6项重点内容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检12次，完成218个林草资源遥感判读变化图斑核查，实现监管无死角。
（三）严打违法犯罪行为。坚持“零容忍”态度，依法查处林草行政案件10起，收缴罚款9.31万元；深化行刑衔接机制，向公安机关移交刑事案件2起，形成“行政执法+刑事打击”的高压震慑。扎实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，收容救护国家二级、“三有”保护动物87只，发现市级新纪录西藏齿突蟾、区级新纪录林岭雀，以法治力量守护生态瑰宝。
四、聚焦服务提质，彰显法治为民温度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将法治思维融入政务服务全过程，通过流程优化、改革创新、精准服务，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。
（一）优化政务服务流程。梳理林草领域6项行政许可事项，推行“材料简化、时限压缩、流程再造”改革，平均办理时间从7个工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，压缩比达57%。全面推行“一网通办”“告知承诺制”，规范涉企执法行为，为40家涉林企业提供“检查+服务”一体化保障，实现“执法不扰企、服务不缺位”。        （二）深化林草制度改革。制定《湟中区集体林地“浪山经济”资源管护办法》，明确林地流转、经营规范、生态保护等核心要求，筛选8个乡镇12个村7000亩林地作为生态旅游开发重点区域，完成13户林地流转，培育林家乐4家、露营地8家，以法治引领林草资源可持续利用。
（三）创新服务监管模式。建立“林长+警长+检察长+法院院长”联合执法机制，开展联合执法检查1次；深化“林长+河湖长”协同监管，开展联合巡林巡湖1次，形成跨界协同、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。推行涉企许可告知承诺制，强化行政许可全流程监督，确保服务提质与监管增效同步推进。
五、正视短板不足，明确提质增效方向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。一是执法队伍专业能力有待提升，64名持证执法人员中，具备专业法律知识和丰富实战经验的骨干不足10人，难以满足复杂执法场景需求；二是法律顾问作用发挥不够充分，在重大决策、疑难案件办理中主动征询法律意见的意识不强，常态化参与机制尚未健全；三是普法宣传实效有待增强，“法律进企业、进乡村、下基层”活动形式不够丰富，宣传覆盖面和渗透力不足，全社会林草法治共识仍需深化。
（二）下一步工作计划。一是建强执法骨干队伍，通过常态化开展法律知识和执法技能培训，每年组织集中培训不少于4次，培育一批“懂法律、通业务、善执法”的复合型人才；二是激活法律顾问效能，建立重大决策、疑难案件、重要合同法律顾问强制参与机制，每月开展1次法律风险排查，筑牢法律风险防线；三是深化普法宣传赋能，创新“法治+生态”宣传模式，打造“线上专栏+线下讲堂+田间地头宣讲”立体化普法矩阵，每年开展重点节点普法活动不少于20场，推动林草法律法规走进千家万户；四是健全执法协同机制，深化与公安、检察、法院等部门的联动协作，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，提升执法办案质效，以高质量法治建设护航湟中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